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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拟向

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菱”）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授信期限壹年。 

公司于 2017 年 8月 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4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开文、岳亚梅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对外担保

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批。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298827325R 

法定代表人：何开文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07 月 29 日 

登记机关： 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10



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软件开发、

销售与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信息安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及技术咨询；安防工程；工程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68,773.2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8,304.27 万元，净资产为 30,468.95 万元，营业收入为 53,968.52 万

元，净利润为 4,301.68 万元。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64,203.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3,563.94 万元，净资产为 30,639.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247.88 万元，净利润为 170.25 万元。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拟向

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菱”）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授信期限壹年（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为准）。以上担保均尚未签署相关担

保协议。 

四、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为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对象经营稳定，资 

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审议的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 

规范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公司没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其它法人或非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不存在为非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 



六、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银行

授信担保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合理必要且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我们作为新疆熙

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不向

公司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相关担保行为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七、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何开文先生、岳亚梅女士以及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拟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业

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事前认

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9日 




